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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五月二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

見傳媒的談話全文： 

 

記者：（如何應對今次「拉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們當然希望立法會盡快審批《財政預算案》，但最近

一、兩個星期的「拉布」行動，立法會一日大約處理一項議案的辯論，從進度看，

有百多項辯論，令我非常擔心「拉布」會阻延《財政預算案》的通過，所以我們

一定要有所準備。 

 

  我們多次強調，臨時撥款約可應付兩個月左右的政府經常開支。如果《財政

預算案》未能在本月中通過，會影響很多政府財政開支的運作。基於拖延情況越

來越嚴重，我們已要求部門檢視各自的現金流，各個部門須於不同時間撥出一些

開支，所以要知道不同現金流的情況，目前，我們正向部門收集這些資料。當然，

這方面我們有很多的資料，亦大概掌握現金流的情況，但整個政府如此龐大的機

構，要向不同部門索取這些資料以便更明白了解各部門的情況。我們希望搜集數

據後，一旦在五月十五日《預算案》仍未獲通過，政府會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

何處理，找出相應對策。 

 

記者：（有關政府部門現金流及影響）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現時政府整體的運作是建基於一個假設，《預算案》是

會像往常一樣根據正常程序獲得審批。如果在五月十五日《預算案》仍未獲通過，

我們定會全面審視所有政府部門及其現金流，今日未能向大家講述應對的對策，

屆時我們會再研究。 

 

記者：立法會十五日不通過《預算案》就沒有辦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為何十五日重要？五月尾的開支譬如公務員出糧、資助

機構的撥款等，有開支的話政府部門要預先準備，我們要知道五月終、六月初整

個政府的財政狀況。若我們知道五月十五日未能通過《預算案》，這情況有可能

拖延會是無了期或延續更長時間時，我們必須重新評估並有所預備，不能很輕率

地說毋須處理這事，我們一定要處理，要看各部門現金流的情況，作各方面的打

算，看看如何處理。 

 

記者：可否申請臨時撥款？申請臨時撥款是否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今日這件事情是十分可惜，一份《預算案》變成幾個個

別議員「拉布」的工具，並非香港市民願見的，跟《財政預算案》、《財政預算案》

的內容，以及政府一向所做的財政準備完全扯不上關係，是個別議員強行「拉布」

的。在這情況下，政府應如何應對？我認為最好是政府要說明理據，無論如何，

拖延議會和阻延政府運作是不能達到他們想要的。 

 

  臨時撥款也解決不了問題。若「拉布」動作繼續，《預算案》審議始終不能

解決，而且很多政府開支同時須待《預算案》通過後方能做到，舉例來說，今年

《預算案》內的一些紓困措施，如電費補貼便不能撥出，電費補貼涉及 45億元，

惠及 250 萬戶的市民；以及「生果金」、綜援「出雙糧」也影響 110萬人、共 27

億元款項，此外還有代繳公屋租金等。例如「生果金」、「出雙糧」和電費補貼，

我們原先的計劃是七月初發放電費補貼、綜援「出雙糧」相應在七月內發放等。

《預算案》要先獲得通過，然後我們到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若然《預算案》如

此拖延下去，整個程序便拖慢了。 

 

記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臨時撥款只能應付政府恆常的開支項目，新政策的開支

一定要待《預算案》通過後才可獲得批核。 

 

記者：為何臨時撥款不能……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臨時撥款本身有這樣的限制，因為立法會的權力是審議

《預算案》，所有我們提出新的措施、政策和紓困措施均需經立法會審議，並不

能以臨時撥款的方式來處理，立法會的權力正是用來處理這事。我們認為可惜的

是這些受多市民歡迎的措施，由於「拉布」而令立法會不能審議，這是我們痛

心之處。 

 

記者：（政府會不會讓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請大家了解《預算案》是甚麼一回事，《預算案》是關

於政府一年的運作，《預算案》所提出的紓困措施是市民所歡迎的，很多政策的

討論不是以「拉布」方法、挾持立法會便可成功，這個簡單的道理，大家要明白。 

 

記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們特事特辦，希望部門短期內、在十五日前提供相關

資料，中央層面亦正研究相關數字，但為了更清楚掌握各部門不同的情況，我們

認為需要索取多些資料。時間當然緊迫，我們不希望十五日因《預算案》未能通

過而需要做一些臨時措施，我們希望《預算案》能如期通過，正如我剛才所說，



《預算案》如不能通過，很多事情也做不到。 

 

記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剛才已說了臨時撥款解決不了問題。《預算案》內很

多措施需立法會審議及批准，不是臨時撥款所能解決，紓困措施就是例子，立法

會有責任及權力去審批《預算案》，並沒有理由不去履行職責，對嗎？ 

 

記者：立法會主席應否在十五日前「剪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立法會主席有權力確保立法會有效地運作，這是立法會

主席的權力。我知道很多議會人士、大部分議員都不贊成「拉布」，「拉布」是沒

有意思的行動，市民亦不喜歡。在目前的情況下，大家是否要做些事情？至於做

甚麼要由立法會主席及議員所處位置來決定。 

 

記者：今天流會失望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你們跟進這項新聞十多天都知道，整個「拉布」行動是

要不斷製造流會的危機，不斷按鐘也是希望營造流會危機。當然大家都不希望流

會，我們希望今日可繼續開會，雖然所有「拉布」的言論全都是鎖碎、無聊，但

都要聽。我們不希望有流會，多日以來，大家聽這些無謂的言論，你不覺得厭

煩，我也感到煩擾。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